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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24-075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

转让股份过户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12月13日，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韵达”“上市公司”

或“公司”）收到深圳市隽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飞投资”）通知，隽飞投资

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侯若洪先生、王荣先生和姚彩虹女士等三人合计25,498,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5.16%）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至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隽飞投资，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曾三林先生。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1、2024 年 9 月 27 日，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

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和董事王荣先生与深圳市隽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 《表决权委托

协议》和 《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 《股份转让

协议》”），具体为：侯若洪先生、王荣先生、姚彩虹女士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59,319,626 股、

29,103,841股、18,976,550股，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07,400,017股 （占公司总股本21.72%）

所享有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益权和处分权

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隽飞投资行使，同时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14,829,000

股、5,925,000 股、4,744,000 股，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25,49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5.16%）

转让给隽飞投资。根据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内容，协议生效后隽飞投资有权改组董事

会，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公司的控

股股东将变更为隽飞投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曾三林先生。 

2、本次 《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王荣先生与隽飞投资构

成一致关系，隽飞投资持有公司107,400,017 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21.72%。 

上述具体情况详见上市公司于2024 年 9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深圳光韵达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相关权益变动报告详见上市公司于2024 年 9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联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以及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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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份过户登记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过户登记手续，取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交易完成后，相关权益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表决权股份数量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表决权股份数量 
表决权 
比例 

侯若洪 59,319,626 11.99% 59,319,626 11.99% 44,490,626 9.00% 0 0.00% 

王荣 29,103,841 5.88% 29,103,841 5.88% 23,178,841 4.69% 0 0.00% 

姚彩虹 18,976,550 3.84% 18,976,550 3.84% 14,232,550 2.88% 0 0.00% 

小计 107,400,017 21.72% 107,400,017 21.72% 81,902,017 16.56% 0 0.00% 

隽飞投资 0 0.00% 0 0.00% 25,498,000 5.16% 107,400,017 21.72%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过户登记完成，隽飞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5,498,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16%；通过接受侯若洪先生、王荣先生和姚

彩虹女士三位股东所持剩余股份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的委托，控制上市公司 107,400,017 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72%。至此，隽飞投资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曾三林成为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新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一）隽飞投资概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隽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中心路 3331 号中建科工大厦 32 层 

法定代表人 曾三林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DYQTCW0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4 年 9 月 4 日 

经营期限 2024 年 9 月 4 日至无固定期限 

是否符合收购人要求 符合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原动设备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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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投资兴办实业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中心路 3331 号中建科工大厦 32 层 

通讯方式 1324667**** 

（二）隽飞投资股权结构 

 

注：曾三林、黄文娜为夫妻关系；程小东、程飞为父子关系。 

（二）隽飞投资的股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隽山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隽山控股”）持有隽飞投资60%的

股权，系隽飞投资的控股股东；曾三林持有隽山控股99%的股权，曾三林为隽飞投资的实际

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日，隽山控股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隽山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金迪世纪大厦 C 栋 C2-2 

法定代表人 曾三林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H1EMT2H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18 日 

经营期限 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无固定期限 



—4— 

经营范围 

文艺创作；艺（美）术品、收藏品鉴定评估服务；体育竞赛组织；体育保障组

织；文化场馆管理服务；健身休闲活动；体育中介代理服务；体育健康服务；

棋牌室服务；电竞竞赛组织；休闲观光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文化娱乐经

纪人服务；体育经纪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

乐活动；娱乐性展览；家宴服务；代驾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投资兴办实业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金迪世纪大厦 C 栋 C2-2 

通讯方式 132466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曾三林基本情况如下： 

曾三林，男，中国国籍，1989 年 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11 年 5月至2014 年 3月,

担任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编导及记者。2014 年 6月至2020 年 6月，担任深圳市中天迅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12月至今，担任深圳市丰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018 年 1月至今，担任深圳天岳风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兼法

定代表人。2018 年 6月至今，担任珠海横琴融汇铭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兼法定代

表人。2021 年 9月至今，担任深圳视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021

年 9 月至今，担任深圳市鼎诺智能装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024 年 4

月至今，担任长沙市隽山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兼法定代表人。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总裁暨法定代表人。 

五、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等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股东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及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变

更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一致。本次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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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